
四、 缴纳单位免缴能源交通基金的项目和能源交通基金的征集管理， 按照国务院和 财 政部现 行有 关规定执

行。

五、缴纳单位在本规定发布后30日内 ， 必须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登记手续，并定期报送应缴纳能源交通基金

的项目及有关资料。

六、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。

七、 本规定自1987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财政法规

财 政 部

关于实行粮食购、销、调拨财务包干的规定

1987年 4 月 8 日  （87）财商字第109号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局，加发南京市财政局：

根据国务院国发〔1986〕96号文件《 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》 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关于实行粮油

购、 销、 调包干的精神， 从1987年粮食年度起，中央对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实行粮食购、 销、 调拨财务包干 ，

现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 实行粮食收购财务包干

国家下达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，地方必须保证完成。合同定购内的粮食，中央财政对地方按收购的品种、 等

级、 数量和国家规定的计价比例结算加价款。如地方自行调整计价比例或加价幅度而增加或减少的加价款开支，

由地方自有财力负担或留用。地方完不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的部分，要购买议价粮补足，议购价高于比例价的差

价款，由地方自有财力负担。地方超额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上交中央的部分，由中央财政补给议转平差价款，

即每百斤贸易粮在合同定购价的基础上另加6.4元，或者按规定由中央拨给挂钩的化肥、 柴油和预购定金利息。

二、 实行粮食销售财务包干

国家确定的粮食销售计划，地方不得突破。凡比国家核定计划少销的粮食，留归地方使用，节省的价差款留

给地方；凡比国家核定计划多销的粮食，由地方自行购买议价粮解决，所需议转 平差 价款，由 地方 自有财力负

担。地方如果动用国家库存，中央财政按国家规定的议转平粮食的价格扣回差价款。

糖奖粮差价款，由中央财政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和财政部、商业部、中国人民 银行（86）财 商字第359号通

知的规定办理。

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用粮的差价款，由中央财政按照小麦、 玉米各半的中等统购价与超购价的差额拨给地方。

以工代赈用粮的差价款，由中央财政按照商业部，财政部、 人民银行（85）商财联字第11号文件规定的平均

统购价与超购价的差额， 拨给地方。

上述三项专项用粮的差价款拨补办法，一律从1987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三、实行粮食调拨财务包干。

国家核定的粮食合同定购数小于销售和其他开支包干数的差额，中央财政对地方按以下规定处理：

1 、凡用当地议购粮食转为平价供应的，中央财政除比照合同定购的粮食拨给加价款外，每斤贸易粮再补贴

六分四厘差价款，由地方包干使用。
2 、凡用调入的议价粮转为平价供应的，中央财政除按调入地区综合平均的合同定购价与统购价的差额拨给

加价款外，每斤贸易粮再补贴六分四厘差价款，由地方包干使用。调拨议转平的粮食，由调拨双方参照调出方合

同定购价加六分四厘的差价款和调拨经营费协商作价。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按国家计划收购和调入的议转平粮食，要随即转为平价库存，统计在 “中央议转平”项目内。

3 、国家核定的平价粮调出包干数， 地方必须保证完成。对于未完成的部分， 调出方要负担调入方议转平粮

食的加价款和差价款。

4 、地方调入国家计划内进口的小麦、 大米、 玉米、 大豆（含地方留成外汇进口顶抵中央调拨的部分），仍

按现行调拨作价办法结算，顶抵调拨指标。进口粮食的亏损，由中央财政补贴给 外贸 部门。中 央安 排进口的大

麦、绿豆等其他品种的粮食，由外贸部门代理进口， 按进口成本加代理手续费拨交。属于国家计划内安排出口的

粮食，仍按现行调拨作价办法结算。

四、 加强对粮油加价款和议转平差价款的管理

1 、 按国家计划应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加价款和议转平差价款， 财政部根据 核定的 包干 金额，分季 向财政厅

（局）下达加价款支出预算指标。财政部门拨付给粮食企业的加价款和议转平 差价款，列入国家 预算支出第229

款 “粮油加价款”中。粮食年度终了后，财政厅（局）要及时编报粮油加价款决算，上报财政部。编报决算的时

间、 程序等具体事宜，比照财政部、商业部（85）财商字第49号文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2 、国家统一收购和进口的平价粮食和食油，地方转作议价销售 、 半高价销售或自行出口的，要按国家规定

的议转平粮食的价格向中央财政缴回差价款和食油加价款。

3 、实行粮食购、销、调拨财务包干以后，地方财政因完不成财务包干任务或自行调整政策而多开支的加价

款和差价款，一般列入地方财政支出，不得列入 “粮食企业亏损补贴”作冲减财政收入处理。

4 、 各级粮食主管部门和企业，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粮油收购政策和价格政 策，严 禁弄 虚作 假，套取差价

款。各级财政部门 、 粮食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加强对粮食财务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财政法规

财政部关于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拍卖

中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规定

1987年 3 月26日  （87） 财 商 字第93号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局，加发：南京市财政局：

为了适应流通体制改革的需要，根据国务院国发（1986）103号文件精神，现对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（包

括已实行改、 转、租的企业，下同）拍卖中的有关财务处理问题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 拍卖的原则

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的拍卖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拍卖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，有利于搞活商品流通 ， 有利于商业网点的合理布局和商业结

构的合理调整，必须事先对拍卖后的经营范围、 房产转卖作出规定。

（二）拍卖必须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。

（三）拍卖的企业必须是微利、 亏损、 偏僻的小型企业。

（四）拍卖必须由企业主管部门提出，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并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 ， 有计划、 有步骤地进

行。

（五）拍卖必须经公证部门公证，并公开进行。

按国家规定原已实行租赁经营的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企业， 如需拍卖，原则上应 在租赁期满后进行，但如合

同双方协商一致， 也可以中止合同，按上述原则进行拍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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